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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深府行复〔2025〕646 号

申请人：陈某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 号深圳人才园

法定代表人：王楚宏

委托代理人：陈扬、叶文浩，广东中全律师事务所律师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以深人社工不认

决字〔2024〕××号《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作出的行政

行为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，并适用普通程

序审理。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该行政行为的

有关证据和依据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：2024 年 9 月 9 日，广东××珠宝金行有限公司深圳

福田滨海大道分公司（以下简称××分公司）初次向被申请人申

报工伤，后于 2024 年 9 月 14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书面工伤认定申

请材料并称：申请人系××分公司职工，任职店务助理，于 2024

年 8 月 22 日 22 时 21 分许下班时在 9 号线福田下沙地铁站 B 出

口扶手梯处被行李箱撞击受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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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申报人××分公司提供了工伤认定申请表、身份证、病

历材料、劳动关系证明材料、受伤当月打卡记录、居住登记查询

单、证人证言、上下班路线图、情况说明、租房合同等材料。其

中，急诊病历显示：2024 年 8 月 22 日 23 时 45 分，申请人前往

医院就诊，现病史为患者（即申请人）诉于 1 小时余前意外被掉

落的行李箱砸伤。证人史某确认：2024 年 8 月 22 日，其和同事

申请人当日晚班，到了晚上 22 时 17 分左右一起下班去 9 号线福

田下沙地铁站坐地铁，在下扶手梯过程中的时候，同事申请人被

一位吴先生携带的行李箱从扶梯高处滑落撞击，导致整个人被撞

飞到扶梯口处无法动弹。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关

于市民在下沙站 B 口下行扶梯上受伤的情况说明》载明：“市民

陈某……于2024年 8月 22日 22:21分乘坐 9号线下沙站 B口下

行扶梯，扶梯正常运行，当到达扶梯出口处时，扶梯中部吴先生

携带的行李箱从扶梯上滑落撞击到陈女士，陈女士受到行李箱撞

击后摔倒”。

2024 年 9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受理上述工伤认定申请。2024

年 11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询问并制作调查记录。

2024 年 11月 21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深人社工不认决字〔2024〕

030000504 号《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认定申请人于 2024

年 8 月 22 日在 9 号线福田下沙地铁站 B 出口扶梯因下班途中受

物体打击受伤，该情形不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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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的规定，不予认定工伤。

申请人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。申请人复议时主张：申请人下

班时间为晚上 22 时 17 分，事故时间为 22 时 21 分，且事故地点

距公司 100 米以内，属正常上下班时间，且事故非本人责任，应

当认定为工伤。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深人社工不认决字

〔2024〕××号《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（六）项规

定：“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（六）在上下班

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、客

运轮渡、火车事故伤害的”。

本案，根据工伤认定申请表、证人证言、情况说明等在案证

据材料，可以证明申请人系于下班途中在地铁站扶梯处被从高处

滑落的行李箱意外撞击而导致受伤，该受伤情形属意外事件，而

非因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事故受伤，不符合前述规定中应

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，亦不符合应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其

他法定情形，故被申请人不予认定工伤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并

无违法或不当，涉案决定依法应予维持。另，需要说明的是，申

请人的受伤情况涉及民事侵权责任纠纷，申请人可另循民事法律

途径寻求救济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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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深人社工不

认决字〔2024〕××号《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作出的行

政行为。
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对本复

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有管

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3 月 20 日


